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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7 年 5 月 21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向股东孙希民先生借款人民币 2 亿元，向股东孙宪法先生借款

人民币 1 亿元，借款利率以不超过股东取得的资金成本执行（预计股东取得成本

为 6%），借款期限为二年，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提前归还。 

2、孙希民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孙宪法先生为公

司股东、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向

股东支付的借款利息，预计支付的借款利息不超过 3,600 万元。 

3、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希民先生、

孙宪法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得到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4、本次交易涉及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6、公司未就本次向股东借款事项向其提供担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孙希民先生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孙希民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11,431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5%。 

关联方：孙宪法先生 

关联关系：本公司股东、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孙宪法先生系孙希民先生之子，二人为一致行动人，孙宪法先生持有公司股

票 13,512,3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 

三、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股东孙希民先生借款人民币 2 亿元，向股东孙宪法先生借款人民币 1

亿元，借款利率以不超过股东取得的资金成本执行（预计股东取得成本为 6%），

借款期限为二年，公司可根据实际需求一次性或者分批借款，可根据自身资金情

况提前归还，借款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结算。按照上述利率及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借款支付的利息，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600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股东借款人民币 3 亿元，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保障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股东孙希民先生及孙宪法先生之间除

本次计划关联交易外，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向股东借款3亿元人民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缓解流动

资金压力，更好的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同时，借款利率以不超过股东

取得的资金成本执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向



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